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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 本功能建置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(EMS)中，
須以管制編號或自然人憑證登入，方可進行線上申請
作業。

• 相關檢附文件請參照「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
位或專責人員(含代理人)設置申請書」所規範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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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登入EMS系統後，於畫面左下角可進入專責人員線上申請頁面，選擇空氣
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選項，即可進行申請表單填寫作業。步驟⼀

顯示申請歷程與狀態



5

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 •填寫申請基本資料。步驟二

公告表單中之第9及13項
(9.本次請設置專責單位、專責人員及等級、
13.本次申請原由)
將由後續填報資料帶出，可於套表列印中查詢

由EMS系統表C帶出
以工登負責人為主

選擇符合公告之行業別，選
擇其它者，請進行說明。

填寫應設置專責等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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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填寫欲申請設置或註銷之專責人員資料，並個別上傳「公私場所空氣污染防制
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(含代理人)設置申請書」之公私場所專責人員個人資料。步驟三

依申請需求點選新增或註銷
專責人員/代理人選項。

填寫完之資料將於本區顯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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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新增專責人員及代理人。
步驟四

選擇欲代理之專責人員證號

填寫代理人資料
(代理終止日期不強制輸入)

輸入正確姓名及合格證書字
號，系統將進行檢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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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註銷專責人員及代理人。
步驟五

選擇註銷專責人員時，系統
會帶出目前有設置之專責人
員資料。

選擇註銷代理人時，系統會
帶出目前有設置之代理人資
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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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上傳相關檢附文件。
步驟六

系統依公告表單列出相關檢
附文件，需逐欄上傳。
考量申請資料之個人資料保
護，一律使用圖檔(JPG、
PNG等)上傳，系統將自動增
加浮水印及加密儲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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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送審，申請狀況列表即
會出現本次申請資料。

狀態說明：
送審：申請案件送出，環保局尚未收件，資料不可修改。
收件：環保局已收件，資料不可修改。
通過：案件已審核通過。
填寫中：補正，開放填寫。

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送出申請。步驟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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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單位申請操
作方式作業流程

•檢視申請資料，將提供本次申請案件之套印表單及相關檢附文件之檢視畫面。
步驟七



環保機關審查及設置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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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功能建置於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(EMS)中，
並與專責人員動態設置系統整合。

• 環保機關審查後，輸入核准設置字號，即可整批設置
於系統中，無須逐筆設置。

• 若送審之資料有缺漏，可用補正方式，退回業者修正
後再重新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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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機關審查及
設 置 作 業 流 程

•登入EMS系統後，進入專責人員設置動態系統，點選專責人員線上審查功
能，進行審查作業步驟⼀

1.點選收件即可開始審查。
2.點選檢視可另開視窗檢視
申請文件並進行審查作業。
3.審查歷程可查詢本案件之
審查歷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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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檢視將另開視窗呈現本
次申請文件之各項資料，提
供審查人員進行審查。

點選審查，即可點選審查結果。
1.通過，點選通過並輸入核准設置字號，即可
自動完成設置作業，不需逐筆設置。
2.補正，點選補正，將開放申請端可修改申請
資料。
3.駁回，整筆資料退件，結案。

環保機關審查及
設 置 作 業 流 程

•點選檢視可審查整份申請文件，點選審查即可輸入審查結果(通過/補正/駁回)。步驟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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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機關審查及
設 置 作 業 流 程
環保機關審查及
設 置 作 業 流 程

•通過審查輸入核准設置字號確定後，系統將自動產生審查結果，可同時提
供工廠及審核單位查看，審核單位可再上傳核准紙本文件作為存證。

步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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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視列印

•點選檢視將另開視窗呈現本次申請文件之各項資料，提供審查人員進行審查

•由於附件的部分是以背景圖呈現，列印時請務必勾選背景圖形才可以正常呈現。



Thank 
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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